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一百學年度

交通糾察隊召募要點
一、目的：為保護本校學生上、放學安全，培養學生具備正確交通安全觀念，並藉機培養學生主動為他人服務之能力，特成立此隊。

二、具備條件：

（一）自願為學校服務者。

（二）能準時出席值勤，不遲到、早退者。

三、工作內容

（一）執勤時間：上午7:10至7:30分，下午4:05至4:25。 

（二）維護正門導護崗哨上學、放學交通秩序。
（三）登記交通違規及不聽勸導之同學。
（四）輪值日期：按輪值表排定，排定後發放。

（五）提醒同學相關交通安全事項。
四、表現優良者之獎勵：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。
五、不定期舉辦交通安全講習，提高交通糾察隊成員的交通安全知識。
六、本要點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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